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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来西亚在南海声称的领土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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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来西亚在南海声称的领土争议
,

主要集中在对南沙群岛某些岛礁
、

苏拉威西海两小岛和新加坡

海峡白礁的声称
。

对南沙群岛某些岛礁的声称
,

马来西亚依据的是岛礁
“

在其声称的大陆架上
, ,

这种依据违

反了
“

陆地支配海洋
”

的国际法基本原则
。

在苏拉威西海两小岛的争议中
,

最近国际法庭依据连续的实际管

辖
,

将两岛的主权判属马来西亚
,

这对今后解决类似的国际争议将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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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由东西两部分领土组成
。

在西马来西亚
,

马来半岛附近海域因印尼群岛的直线基线而成

为封闭区
。

马来西亚在马来半岛东部沿海的专属经济区
,

亦因印尼按群岛国原则提出的声称而不能扩

展至最大限度
,

印尼围绕其群岛划出的直线基线几乎封闭了马来半岛东南部附近的全部海域
,

故马来西

亚专属经济区的扩展基本是在东马来西亚所处的南海海域
,

特别是沙捞越和沙巴的近海地区
,

据估计
,

专属经济区的总面积约 138
,

7 (X) 平方海里
。

但与相邻或相向国家声称的专属经济区发生重叠
,

于是出

现了一系列争议
。

一
、

马来西亚声称的南沙岛礁

197 9 年 12 月 21 日
,

马来西亚出版了一张新的领海和大陆架爱域图
,

把南海东南部 12 个岛礁划人

其声称范围
。

这 12 个岛礁的名称及坐标如下
:

1
、

安波沙洲 (Am 切” a Ca y)
,

马来西亚称之为 Pu lau Kec il九叔科卿a ,

越南称之为 】无。

An B 切g
,

位

于北纬 7
.

5 3
‘ 、

东经 1 12 ,5 5
’ ,

为一高出海平面 2 米的小岛
,

带有小植被
,

四周环绕的珊瑚礁有部分高潮时

被淹没
。

岛的东边由沙滩和珊瑚碎块组成
,

西边的鸟粪可能被开发过
。

目前
,

被越南军队占领并重重设

防
。

越南军队在南威岛设有总司令部
,

他们占据该沙洲的准确日期不是 1956
、

1973
、

1 975 年
,

而是 1 978

和 19 80 年
。

1 978 年
,

马来西亚在岛上最高点竖起一石头标志
,

但一年之后就被越南军队拔掉
。

2
、

安渡滩(A rd es ier R ee f)
,

马来西亚称之为 T 七rU m bu Ub
i

,

越南称之为Bai Ki en N即
a ,

位于北纬 7o

3 8’
、

东经 1 13 ,5 6’
,

为带一个浅泻湖的干礁
,

泻湖可航行小船
,

坐落在淹没于水下的安渡滩的西南端
。

安

渡滩向东北方向延伸 37 海里
,

宽 14 海里
。

据马来西亚外交部称
,

1986 年占据该礁
,

19 90 年礁上约有

20 名士兵驻守
。

3
、

柏礁(氏叫
u e o 劝ad a R ee f)

,

马来西亚称之为 T eru m b u

Pe
r
ah

u ,

越南称之为面 Th
u ye n Cha i

,

位

于北纬 8’13
, 、

东经 n 3’15
’ ,

为约 18 海里长的干礁
。

礁上覆盖着岩石
,

高潮时高出海平面 2 米
。

目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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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占据
,

礁上不断有驻防
。

4
、

司令礁 (G 沉m 狱妇
。r e R ee f)

,

马来西亚称之为 T e

~
bu l刀k 叼

man
a ,

越南称之为压 山吧 肠
,

菲

律宾称之为 R i回 R ee f
,

位于北纬 8’22
, 、

东经 1 15
.

10
, ,

为带两个泻湖的部分干礁
,

礁中心被一冒出水面

0
.

5 米(高潮时)的沙洲分隔开
。

该礁大约于 1978 至 1986 年被菲律宾占据
,

但菲律宾军队目前集中在

中业岛和南威岛
。

1 989 年
,

该礁据说已被遗弃
。

5
、

光星礁 (L短llas R ee f)
,

马来西亚称之为 T er 皿油u

U ya
,

越南称之为压压 La t
,

位于北纬 7’38
‘ 、

东经 113 ,4 8’
,

坐落在安渡滩西 5 海里处
,

礁中间围住一个小泻湖
。

据《亚洲周刊》报道
,

马来西亚自 19 87

年就已占据该礁
。

6
、

簸箕礁(Eri ca R ee f)
,

马来西亚称之为 1 飞
~

bu SI Pu t
,

位于北纬 8’06
, 、

东经 114 ℃9’
,

为低潮时可

能高出水面的小礁
,

坐落在南海礁东北东 13 海里处
。

南海礁为一干礁
,

中间围住一个浅泻湖
。

7
、

榆亚暗沙(I
n v es tig a tor R ee f)

,

马来西亚称之为 Teru m bu Pen inj an
,

越南称之为面 T ham 托ern
,

菲律宾称之为 F恤侧kan
,

位于北纬 8 ,0 7’
、

东经 114 ,2 9’
。

该礁向东扩展 18 海里
,

为不规则的环礁
,

整个

被小块的干珊瑚礁所环绕
,

礁西部几块岩石高潮时仍可看到
。

8
、

南通礁 (Lo
u isa R ee f)

,

马来西亚称之为 Te ru m bu &Lrn 巴ar 堪 B ar at K eci l
,

位于北纬 6’20
‘ 、

东经

n 3’ 16
, ,

为高潮时高出海平面 1 米的珊瑚礁
。

礁上有一方尖碑形的航海灯塔
,

据说由马来西亚维护
,

马

来西亚亦将中国在 198 7 年建立的一块石头标志移走
。

9
、

卢康暗沙(L
u co n ia Sh。心s )

(1 )北康暗沙(N
o rt h Lu con

ia S玫川s)
,

马来西亚称之为 G u孚洲m E绝ting Raj
a J

~
,

位于北纬 5’35
‘

东经 n 2’30
, 。

由 9 个珊瑚礁组成
,

大多数在水下
,

它们的名字是
:
义净礁

、

法显暗沙
、

盟谊暗沙
、

海康暗

沙
、

南屏礁
、

康西暗沙
、

南安礁
、

T e

~
b u

压飞 Aj ar 和北安礁
。

(2 )南康暗沙 (Sb
u th Lu ~

S玩司s
)

,

马来西亚称之为 G 吸列以m E七ting p a ti摊匆 Al i
,

位于北纬

5
.

00
’ 、

东经 1 12 ,4 0’
,

由 7 个珊瑚礁组成
,

除琼台礁(氏m 详叹m E泊11tin) 之外
,

其他均在水下
,

它们是
:
欢乐

暗沙
、

隐波暗沙
、

海宁礁
、

潭门礁
、

海安礁和澄平礁
。

(3) 中康暗沙(〔泛
n t司 Lu co n ia Fi eld )

,

马来西亚地图上未标出名称
,

位于北纬 4’加
, 、

东经 1 12’41
‘ ,

为

淹没在水下的气田
,

有一管道通向沙捞越的基杜龙角(T anj
u n g Ki d u 双犷唱)

。

10
、

南海礁(M ar iv eles R eef )
,

马来西亚称之为 T e

~
bu M an t

anan
i

,

越南称之为 氏y K y V an
,

位于

北纬 8’oo
, 、

东经 1 13 ,5 6’
,

为围住两个泻湖的礁
,

礁中部有一高潮时高出海平面 2 米的沙洲
,

一些孤立的

岩石高潮时可看到
。

据《新海峡时报》报道
,

马来西亚于 19 86 年占据该礁
,

在 1988 年 6 月
,

礁上有一排

军队驻守 ;而《亚洲周刊》却坚持
,

马来西亚从 1987 年就占据该礁
。

1 1
、

皇路礁(孙yal Ch ar lo tte R ee f)
,

马来西亚称之为 Te rnln
bu &团巴ar 堪 B ar at 玫别

r ,

越南称之为压
压

c LO t
,

位于北纬 6’57
, 、

东经 1 13 ,3 6’
,

为淹水很浅的礁
,

而英国海军部海图与《中国海航海指南》却标

明
,

礁高出海平面约 1 米
,

带有一些圆石
,

圆石上建有一座灯塔
。

该岛为椭圆形
,

岛上没有主要的植被
。

12
、

弹丸礁(Sw al lo w R ee f)
,

马来西亚称之为 T e

mm
bu 比y a llg 肠yar 堪

,

越南称之为 Da H u a La u ,

位于北纬 7’25
’、

东经 11 30 50
’ ,

为长 5 海里的狭窄珊瑚带
,

环绕着一个浅水洼
,

高潮时有部分高出海平面

3 米
。

1 9 9 1 年
,

马来西亚政府宜布
,

打算在礁上建一个供轻飞机使用的简易机场和一座
“

汽艇游客旅

馆
” 。

自此之后
,

礁的形状与表面地区都发生变化
,

据说目前有大约 70 名马来西亚士兵驻守在礁上
,

他

们也维护一座灯塔
。

[lJ (玛26 一 328 )

在上述声称的 12 个岛礁中
,

马来西亚至少已武装占领了 5 个
。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
,

随着南

越政权的垮台
,

越南派兵占领了南沙群岛的大量岛礁
,

其中包括原先被南越军队占领的安波沙洲
。

马来

西亚对之提出抗议
,

声称安波沙洲在其大陆架疆域之内
,

而越南和菲律宾均极力反对马来西亚的声称
,

当时正值国际上驱赶越南船民之际
,

故此问题被忽视了
。

198 0 年
,

越南外交部长阮基石访问马来西亚
,

虽曾提过安波沙洲间题
,

但被简单地看做是用来分散东盟对柬埔寨间题的注意力
。

同年
,

马来西亚外交

部长李道丁(Tu nk
u A 阮na d Ri tha

u deen )访问越南时也提出了安波沙洲问题
,

但未经详细讨论就被搁置

下来
。

由于马来西亚的石油公司
,

包括国家石油公司 (Pe t刃o n 旧旧)都对该地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

故与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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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谈判安波沙洲问题落空后
,

马来西亚决定占领弹丸礁
,

该政策的制定显然是在 1 981 一 1982 年间
。

据

马来西亚部队参谋长格扎利将军(C泛
n

.

T an sri G haza li Se th) 说
,

在 1983 年初
,

马来西亚政府就做了充

分准备
,

拟定了一个占据弹丸礁的详细计划
。

这个礁位于沙巴洲纳闽岛西北 240 公里
,

越南似乎对马来

西亚的计划有所觉察
,

在 4 月底
,

突然把安波沙洲的驻军从 50 名增加到 150 名
。

至 6 月初
, “

五国防御

组织
”

(Fi ve 一 Po w e r

块fen ce A r r a n g em en t) 在南海举行为期一周的海军演习
,

代号为
“

海星
”

(S t别汪ish )
,

参加演习的有澳大利亚
、

新西兰
、

英国
、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大约 18 艘船
、

16 架飞机和 3 0( 刃 名官兵
。

在演习期间
,

马来西亚 20 名海军突击队员于 6 月 12 日登上了弹丸礁
。

[z1 (P4 0 一 4 1)1986 年 n 月
,

马来西

亚又占据了光星礁和南海礁以及附属的 6 个小岛
。

马来西亚在 1999 年 6 月间在榆亚暗沙建起了一座 50 米 x 20 米的两层混凝土建筑
。

据吉隆坡海

洋局提供的消息称
,

马来西亚的建筑是在槟榔屿建好
,

然后再拖到现在的位置
。

而菲律宾国防部政策助

理秘书卡兰扎(Ru 悦rn C ar

anza )却说
: “

我们不能说马来西亚是否建了一个军事设施
,

但它有一个直升飞

机场和一个雷达
、

一个直码头
,

这些明显可用作军事目的
。”

不过
,

马来西亚 E比n 公汀n a
通讯社在 6 月 27 日

引用了马哈蒂尔总理的话说
: “

我们在自己的区域内建筑
,

目的是气象研究和海洋生物研究
,

也防止船只

碰撞
。 ”

其实
,

马来西亚早在一年多前就已在榆亚暗沙周围活动
,

据 19 98 年 4 月一份菲律宾秘密的部队

简报就谈到马来西亚在此地区的
“

强占活动
” ; 1997 年

,

菲律宾渔民已报告受马来西亚海军舰艇的骚扰 ;

199 8 年 3 月
,

菲律宾军方发现
“

一个框架的平台建筑
” ,

配有一个可移动的通讯卫星盘
,

附近停泊着一艘

护航舰
。

但是
,

马来西亚外长巴达维(Abd ull ah E匕d a w i)却通知马尼拉
,

说马来西亚政府没有批准这种行

动
,

故菲律宾政府相信了他
,

没有提出外交抗议
。

后来在获悉马来西亚在榆亚暗沙建筑设施时
,

菲律宾

外交部却感到惊讶
,

外长西亚松在 6 月 18 日的简短新闻中称
,

在听到有关建筑的
“

谣传
”

后
,

他即要求军

事部门进行侦察
,

但国防部后来公布了此设施的照片
,

并说其飞机已对此建筑监视了三个月
。

阁 (P1 4 )6

月 28 日
,

菲律宾政府公开要求马来西亚拆除在榆亚暗沙的建筑
,

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巴瑞坎在例行记

者会上说
: “

菲律宾再次呼吁马来西亚这个东盟伙伴邻邦
,

重视东盟的团结合作精神及区域和平稳定的

利益
,

重新考虑其当前在榆亚暗沙的行动
。 ”

然而
,

马来西亚却坚持该地区为其领土的一部分
,

马哈蒂尔

总理反而要求其他各声称国
,

尊重马来西亚
“

在自己的领土上兴建其认为适当的建筑
”

的权利
。

闭

二
、

马来西亚声称南沙岛礁的依据

马来西亚对上述南沙群岛 12 个岛礁提出主权声称的主要依据
,

似乎是说这些岛礁位于马来西亚声

称的大陆架之上
,

马来西亚政府官员曾反复多次陈述过这种说法
。

例如
,

1983 年马来西亚司法部副部

长解释说
,

马来西亚对安波沙洲的权利是一个简单的地理问题
,

即马来西亚对该礁的位置做过调查
,

发

现它是在马来西亚的海域之内
。

[5] 19 88 年
,

马来西亚副外长法德齐尔(周曰
u llah Fad z i1 C:h e

w an )也说

道
: “

这些岛礁在马来西亚的主权之下
,

马来西亚过去已重申其管辖权⋯⋯它们是在马来西亚的大陆架

之内
,

马来西亚对其拥有主权已通过马来西亚新地图作了正式声明
,

该地图出版于 1 979 年 12 月 21 日

⋯⋯这个声称符合于 1 958 年日内瓦公约有关领海和大陆架边界的规定
,

亦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其他

国际实践相一致
。 ”

[6] 马来西亚以大陆架为依据对南沙群岛某些岛礁提出声称的做法
,

是否符合国际法

与海洋法的规定
,

我们可看看有关专家的一些评论
:

澳大利亚学者卡特利(E劝b C冶tlcy )和凯利阿特(M
akm u r Keli at )认为

,

马来西亚的声称有某些局限
。

首先
,

国际法没有任何规定支持以大陆架原则取得领土
。

根据国际法
,

一般只有 5 种取得领土的方法被

接受
,

即占领
、

割让
、

征服
、

时效和扩大
。

占领意为由领土国家居住和控制 ; 割让是由所有国把国家领土

主权转让给其他国家 ;征服在当今是最引起争论的方法
,

但传统上可能是一个国家取得领土最普通的方

法 ;时效几乎与占领相同
,

不同的只是占领领土的状态和只有通过连续占领才有效 ;扩大是通过新的方

式取得领土
,

这些新方式可能是通过筑堤或 自然进程的人工扩大
。

此外
,

一种旨在取得邻近海域的方

法
,

如荷兰使用的拓荒工程
,

在南沙群岛地区通常是不适用的
。

不过
,

有些用来加高小岛使之不被海水

淹没的建筑却是另一码事
。

在这方面
,

台湾学者俞宽赐的看法似乎是合理的
,

他说
: “

不是海域赋予岛屿权利
,

而是岛屿授予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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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权利
。 ”

此外
,

声称岛礁是马来西亚大陆架的延伸亦不确切
,

因为有一种看法
,

在南中国海无一争议岛

礁是任何国家大陆架的地理延伸
,

这些岛礁的大陆架经常被估计是整个与亚洲大陆
、

与菲律宾和文莱
、

东马来西亚分开的
。

于是
,

马来西亚政府声称的有效性也是有争论的
。

[v] (玛8 一 39 )

曾在马来西亚生活 10 多年的澳大利亚国际法专家特罗斯特(R
.

H alle r 一 T姗
t)亦就此问题谈了自

己的看法
:
如果马来西亚将其声称解释为基于海洋法规定沿海国享有对其大陆架的权利

,

那么有些问题

就必须提出
。

首先
,

沿海国有
“

主权
” ,

但不是指对海底的
“

主权
” ,

这两个词是不同的
。

按海洋法规定
,

主

权只是指
“

与开发
、

勘探大陆架 自然资源有关的所有权利
” ,

包括对开发
、

勘探过程中防范与惩处的管辖

权
。

虽然这些
“

主权
”

是固有的
,

因为大陆架是陆地的自然延伸
,

但是它们不包含
“

全部的主权
”

权利
,

原

因是海底被认为是共同财产
,

而不容许占用
。

在 19 5 6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次预备会上
,

联合国国

际法委员会评论就作了如此解释
,

澄清对大陆架
“

控制和管辖
”

的原意
。

其次
,

有关占用领土的讨论
,

由于岛屿是在一个国家的大陆架之内
,

加之按领土取得的规则实行定

期的治理
,

故使权利的基本因素转移到海区
。

按照国际法的原则
,

是陆地产生海洋
,

而不是海洋管辖陆

地
,

由于大陆架是大陆海岸的延伸
,

故其法定主权亦向海中延伸
。

然而
,

有些国家企图使用海洋法为他

们占用无人居住的小岛作辩护
。

假如这些小岛不为其他国家所声称
,

这种做法在有限的情况下也许是

准许的
,

但如果存在其他国家的声称
,

如南沙群岛
,

就必须遵循领土取得的规定
。

马来西亚副外长谈到 1 958 年大陆架公约规定了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
。

同样的规定也出现在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76 条第 1 款
,

虽然海洋法公约增加了距离因素(大陆架公约截然不同的是以深度作

准则 )
,

目的是把大陆架的权利和界限带进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之内
。

然而
,

马来西亚不能使用任何一

公约使其领土权利优于其他声称国
,

因为那些岛礁长期高于海面
,

它必须提供拥有其他土地的证据
,

而

大陆架不在海洋法取得领土的范围之内
。

应该记住
,

岛礁争议不是划界的冲突
,

而是主权的归属
。

海洋

法能够做的只是为争议各方提供有关他们各自海区取得公平解决的指导
,

但这必须是在该地区被划界
,

有关界内岛礁的领土主权问题达成协议之前
,

因为协议可能包含争议各方同意暂时中止领土的声称
,

以

便今后主权间题得到解决
。

第三
,

马来西亚声称的某些岛礁是在其臆测的基线量起的 200 海里之外
,

如果副外长的评论是作为

官方声明
,

而马来西亚又坚持该声明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大陆架的规定(尽管事实是当时公约

尚未批准 )
,

那么对 200 海里以外大陆架的任何声称都只能在特殊情况下才允许
。

况且马来西亚的领土

主权似乎也是基于岛屿在其声称的专属经济区之内的事实
,

而在 2 00 海里之外的岛礁(如安波沙洲 )就

不能被看成是包括在其声称之内
。

马来西亚可能对从弹丸礁算起 20() 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提出的声称
,

当然包括了安波沙洲
,

这是不能接受的
,

因为这种情况是在第一声称的基础上做出第二声称
,

这在法律

上是前所未闻的
。

〔‘] (邢24
一 3 25 )

从上述有关专家的评论中可以看到
,

马来西亚以大陆架为依据对南沙群岛的某些岛礁提出的声称

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

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
,

沿海国对大陆架的权利是勘探和开发其海床和底土

的自然资源
,

而不是拥有大陆架内岛礁的主权
。

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是陆地支配海洋
,

不是海洋管辖陆

地
。

这就是说
,

只有某个国家对该岛礁拥有主权
,

才能对该岛礁周围的海域提出声称
。

就以南沙群岛的

岛礁来说
,

中国自古以来对该群岛就拥有主权
,

这种事实使马来西亚不可能将其大陆架扩展到其他国家

的领土上
,

不管这些岛礁与其海岸的距离是如何靠近
。

这之间存在的是大陆架的划界问题
,

即按照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第 83 条的规定
,

在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划定大陆架的界限
,

以求得到公平的解决
。

三
、

苏拉威西海两小岛之争

马来西亚亦对苏拉威西海的两个小岛
—

西巴丹岛(Pul au Si p adan )和利吉丹岛(Pul au Li gi tan )声

称拥有主权
,

与之存在争议的是印度尼西亚
。

西巴丹岛周围海底拥有美丽的天然景观
,

环岛生长的海洋

生物不少于 1(X) 0 种
,

被称为
“

世界首屈一指的潜水天堂
” 。

目前马来西亚旅游公司在岛上建有海滨别

墅
、

餐馆和潜水设施等
。

两小岛距离不远
,

岛周围遍布礁石
,

涨潮时往往被淹没在茫茫的海水中
。

由于

这两个小岛正好处于西加里曼丹的国际边界线上
,

海域重叠现象严重
,

故很容易引起领土主权的争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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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巴丹岛位于北纬 4 ,0 7’
、

东经 ll 8’38
, ,

坐落在马布尔岛(P
u lau Mab

u l)低潮标以南 7
.

5 海里和在卡

帕来岛(Pul au K 可司ai )低潮标东南 7 海里处
,

距离马来西亚大陆
—

沙巴东南沿海图托普角(T anj
u n g

Tu
to p )14 海里

,

与印尼的塞巴蒂克岛(P
u la u 段ha tik) 南部最短的距离约 40 海里

。

与周围大多数岩礁相

比
,

这些岩礁处于一个大陆架上
,

通常被不足 100 嗯深的海水所覆盖
,

而西巴丹岛却是唯一深水的海洋

岛
,

与大陆架之间隔着一条 80 8 曝深的海沟
。

岛上有一约 0
.

0 31 平方公里的椭圆形地区
,

长期露出海平

面
。

根据(菲律宾群岛航海指南)提供的详情
,

该岛上有树林
,

长在西北坡的树木高达 50 米
,

经常有大量

的海龟出没
。

根据 1 681 年的英国海图所示
,

岛西北部的海底从 1 470 米降至 2 海里
,

北部从 570 米降至

5 海里
,

东部从 10 30 米降至 5 海里
,

南部从 14 10 米降至 4 海里
,

西南部从 1700 米降至 8 海里
。

从地质

上讲
,

它相当于一个陡峭的海底火山顶
,

高约 以刃 一 7(X) 米
,

其顶端形成一个环状的珊瑚礁
,

礁内这几年

已填满碎珊瑚和沙
,

植被已开始生长
。

岛上无人居住
,

但有一个小的淡水池
,

定期到岛上者主要是来自

附近迪纳万岛(P七lau n

~
)的渔民和收拾海龟蛋者

。
1933 年

,

该岛被宜布为鸟类禁猎区
,

沙巴行政

区 自 1988 年为旅游和环境
,

在岛上建立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办公室
,

发放为潜水胜地搭建一些小屋和海

滩棚房的许可证
。〔‘](咫

7 一 22 8)

利吉丹岛是利吉丹群岛最大和最东端礁群的一部分
,

群岛位于卡帕拉岛(时au K a

间ai )东 12 海

里
,

位于西巴丹岛东 15 海里
。

整个群岛大多是淹在水下的礁
,

从北至南延伸约 20 千米
,

其最宽处从东

至西约 巧 千米
,

礁上遍布着一些 0
.

3 一 0
.

6 米的不规则的干地
。

礁的北端长期高于海平面的称为迪纳

万岛(P
u lau n

~
)

,

位于北纬 4’18
.

5
‘ 、

东经 118 ,5 1
.

75
’ ,

岛上有一个村庄 ; 由此稍向东北约 0
.

5 海里

处
,

有另一个高于海平面的西亚米尔岛(51 A m il)
,

位于北纬 4’19
, 、

东经 n 8’52
.

5’
,

岛上立一灯塔
。

礁群

中其他长期高于海平面的小岛是利吉丹岛
,

位于礁群南边缘
,

带有一个比西巴丹岛小的平面区
。

利吉丹

岛高于水面 1
.

2 米
,

岛的南部立一灯塔
,

位于北纬 4 ,0 9
.

75
’ 、

东经 n s悠3
.

5’
。

岛上无人居住
,

仅生长着

一些低灌木丛
。

[lJ (
毗

一

229 )

两小岛首次发生争议是在 198 2 年
,

当时一艘印尼海军巡逻艇到西巴丹岛附近
“

调查外国部队
” ,

马

来西亚和印尼政府都设法平息该事件
,

故没有做过详细的报道
。
9 年后

,

争议复起
,

当时印尼谴责马来

西亚违反 1969 年的一个口头协议
。

按照印尼的说法
,

该协议同意今后讨论归属间题
。

但据报道
,

马来

西亚否认有这样的口头许诺
,

坚持这两小岛一直是英属北婆罗洲的一部分
,

故现在应属马来西亚
。

19 91

年 6 月
,

印尼突然又对两小岛提出声称
,

原因是发现马来西亚已在西巴丹岛上建了一些旅游设施
。

同年

10 月
,

马来西亚外长巴达维“击
u dull ah Ba d a

州 )向印尼外长阿拉塔斯 (川 i一 刀
a

tas )保证
,

在归属被确定

之前
,

不会再实施开发计划
。

印尼声称拥有两小岛的主要依据
,

似乎是基于 1 8 9 1 年英荷在婆罗洲签定的边界条约
。

在印尼看

来
,

条约规定沙巴和加里曼丹的边界是一条横越塞巴蒂克岛(P
u la u

反ha ti k)
,

继续向东延伸至距离利吉

丹群岛 19 千米处的直线
。

根据这个条约
,

两小岛都在印尼的水域之内
。

印尼和马来西亚曾分别在英国

和荷兰的殖民统治下
,

从英
、

荷两国继承下来的地图
,

特别是 1% 7 年的印尼陆军(八B R I)地图
,

显示两小

岛在印尼的水域之内
。

这张地图成了印尼最重要的证据
,

被认为是一张
“

王牌
” 。

〔‘〕(刃29 一

230 )

199 6 年 10 月
,

两国决定把西巴丹岛和利吉丹岛的争议提交国际法庭裁决
。

1 997 年 5 月底
,

两国外

交部长正式签订协议
,

将两小岛问题转交国际法庭
。

协议于 199 8 年 5 月 14 日生效
,

最终于 1 998 年 n

月 2 日两国联合把争议报告给国际法庭
。
1997 年 8 月中旬

,

在两国联合委员会第六次部长会议上决

定
,

推迟关于西巴丹和利吉丹问题的双边谈判
,

在国际法庭未做出裁决之前维持现状
。

[8] (P 104 )2 0 02 年

6 月初
,

国际法庭听取了两国代表的陈词
,

马来西亚主要是根据对西巴丹岛实际管辖已超过 150 年
,

尽

管印尼报纸在 199 1 年 6 月曾报道过马来西亚军队
“

侵占
”

两小岛
,

但此后印尼当局并未对两小岛的主权

问题做过任何反应
。

而印尼则根据 1 891 年签订的英荷条约
,

声称该条约赋予其殖民统治者荷兰拥有两

小岛的主权
。
20() 2 年 12 月 17 日

,

国际法庭以 16 票对 1 票裁决两小岛的主权属马来西亚
,

主要根据是

马来西亚及其前任(主要指该地区的英国殖民政府)的
“

有效
”

管辖
,

即根据对两小岛实际
、

连续行使管辖

权的证据(已达到 88 年)
,

直至 19 69 年引起争议之前
,

都没有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
。

法庭几乎否决了双

方基于殖民地图和不明确条约的全部证据
。

马来西亚对法庭产生影响的证据包括
:
双方 1917 年采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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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蛋的法令
、

捕鱼许可证
,

1933 年在西巴丹岛建立鸟类禁猎区和 1962
、
1963 年在两个岛上建造灯塔

。

美国夏威夷东西方研究中心研究员瓦伦西亚 (M田火 J
.

V a l~ ia) 认为
: “

12 月 17 日的决定强化了法庭以

前的判例
,

当条约没有做出明确的分配时
,

决定总体上是忽视了
‘

发现
’ 、 ‘

历史性
’

声称
,

而支持连续
、

有

效的占有
、

管辖或控制超过相当一个时期
,

而没有遭到他方的反对或成功地排除异议的具体证据
。 ”

[9]

(PZ I) 尽管决定没有体现出任何新的法律观念
,

反之却利用了 19 28 年帕尔马岛案的原则和 1 93 3 年东格

陵兰案的法律状况
,

但是它使人们看到了希望
,

即类似的争议实际都可得到解决
,

而不是像原先那样数

十年悬而未决
。〔’0]( P6 )国际法院虽然把两小岛判归马来西亚

,

但是具体执行仍需视情况而定
,

马来西亚

在此问题上保持了较高的姿态
,

表示愿意与印尼实行合作开发
。

(星洲 日报)的社论如此写道
: “国际法

庭能解决的只是法律规章问题
,

实际运作仍需考虑现实情况
。

从政治的观点来看
,

不论是从地理形势与

历史渊源等因素来衡量
,

马印两国都是难以分割的
,

毗邻而居
,

长久以来的友谊一直存在
,

相互间良好关

系的维持仍然非常重要
。

若纯就经济方面考虑
,

马印两国可考虑有关海域资源开发与渔业合作
。 ”〔川

四
、

与新加坡的白礁之争

白礁位于新加坡海峡东面的出口处
,

距离新加坡樟宜海岸 42 千米
,

礁上设有灯塔
,

新加坡和马来西

亚都声称对该礁拥有主权
。

早期的葡萄牙航海家把这块礁石称为
“

佩德拉
·

布朗加
”

(P以lr
a Bran ca )

,

这

个名字至今仍为新加坡所使用
,

意思为
“

白礁
” 。

据 1 851 年(孟加拉海上活动记录)( Be
n g al M吐ri ne P。

-

c以刃in g s
)描述

,

该小岛由几块礁石组成
,

在春潮低水位时
,

其东北 一西南向最长距离达 137 米
,

在北边有

大圆石
,

南边由较小的圆石组成
。

低水位时
,

距主礁石 20 一 30 米处有些独立的礁石
,

而高潮时仅能看到

较大的圆石
,

最高点在春潮时一般高出水面 8
.

2 米
。

183 8 年
,

驻广州的一些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人决定颂扬新近逝去的水文地理学家詹姆斯
·

霍斯伯格

(J

~ 杨
r sbu r g h)

,

他著了大量有关东海航行的海图和书籍
,

为公司船队的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
。

他们

在新加坡海峡东部人口处的一块小礁石上建造一座灯塔以纪念霍斯伯格
,

目的是方便船只通过这些艰

险水域进人新加坡港 口
,

这些水域由于交通繁忙曾发生过大量的事故
。

14 年以后
,

一座以
“

霍斯伯格
”

命名的灯塔屹立在位于北纬 1
0

20
’、

东经 104
’

24
’

的一块小礁石上
,

于 1 851 年 10 月 15 日投人使用
。

18 56 年
,

由印度总督派往遏罗的大使克劳福(C
r a

衬ur d )在其著作《印度群岛及邻国的描述词典)(A 块
-

sc riP tiv
e
n ct lo n 山, of th e In di an Isl an d s an d Adj

a

~
Cb u n tries) 中

,

对灯塔作了如下描述
: “

一座高 75 英

尺的花岗岩灯塔最近被建立在礁石的顶上
,

它可能是好望角以东建得最好的一座
。

灯塔有规则地按周

期闪亮
,

最长的照亮时间达一分钟
,

故光束会灼伤观望者的眼睛
。

一艘距离 15 海里的船
,

当它消失在地

平线下时
,

在船的甲板上就可看到灯塔的光
,

而在桅顶则可能看得更远
,

因光照得如此之远
,

以致于地平

线仅能限制其射程
。

马六甲(新加坡)海峡东部人 口处周围的礁石和危险都在灯塔的影响之内
,

因从一

艘船的甲板就可看得清楚
。 ”〔’2 〕(邢 3 1)

该塔刚建立时
,

是英印所属的唯一灯塔
,

建造在离海相当远的一块孤立的小礁石上
。

1968 年
,

新加

坡港务局为灯塔的操作安装了太阳能配电盘 ; 1989 年又安装了一个雷达系统
,

作为新加坡海峡船只交

通信息体系的一部分
,

目的是按照 1977 年政府间海上顾问组织的隔离方案监控船只的航行
。

1 9 9 1 年

再建一个直升飞机场
,

以方便灯塔操作人员的进出
。

[l] (凡61 一 2 62)

上述灯塔的建造历史说明
,

新加坡对白礁行使主权已逾 150 年
,

当时是由英国殖民政府和独立后的

新加坡政府所管理
,

在 19 79 年之前
,

马来西亚出版的地图亦显示白礁属新加坡所有
。〔‘3 ]但是 自 1979

年
,

马来西亚首次提出对白礁拥有主权
,

声称柔佛苏丹早在 16 世纪就拥有白礁岛
,

且该岛距离大马南端

仅 12 公里
,

而距离新加坡却有 64 公里
。
[‘4] 两国为拥有白礁的主权提出各种各样的证据

,

从历史
、

地理
、

法律
、

协议和管理等各个方面
,

旁征博引
,

使主权归属 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
。

1 994 年 9 月 6 日
,

新马两

国总理一致同意将争议提交国际法庭
,

两国就此问题进行了三轮谈判
。

1 998 年 4 月 14 日
,

在吉隆坡举

行了第三轮谈判
,

就有关提交国际法庭问题的特别协议文本达成协议
,

协议还经两国政府签字批准
。

20 03 年 2 月 6 日
,

新马两国官员在吉隆坡附近行政中心布特拉贾亚其办公室里签署协议
,

正式把白礁

的主权争议提交海牙国际法庭处理
,

国际法庭预计将在签署协议后 3 年内审理此案
。

一 7 1 一



综上所述
,

马来西亚在南海声称的领土争议主要是集中在南沙群岛东南部的 12 个岛礁
、

苏拉威西

海的两个小岛屿和新加坡海峡东面的白礁
。

对南沙群岛岛礁的声称
,

马来西亚依据的是岛礁
“

在其声称

的大陆架上
” ,

这种依据违反了
“

陆地支配海洋
”

的国际法基本原则
,

由于南沙群岛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

故马来西亚不能以某些岛礁在其臆测的大陆架之内而再声称拥有主权
。

在苏拉威西海两小岛的争议

中
,

由于马来西亚 19 17 年在小岛上颁布采集海龟蛋法令
、

发放捕鱼许可证和在 1 933 年建立鸟类禁猎区

等
,

也就是说在历史上曾对两小岛行使过实际
、

连续的管辖权
,

故国际法庭将两小岛的主权判属马来西

亚
,

而不是印度尼西亚
。

至于在新加坡海峡的白礁
,

19 世纪中叶英国东印度公司曾在礁上建造灯塔
,

而

后灯塔一直由新加坡管理和维修
,

实际上新加坡已对白礁行使了主权逾 150 年
,

但由于马来西亚声称柔

佛苏丹早在 16 世纪就拥有该礁
,

故两国只好把白礁的主权提交国际法庭
,

等待裁决
。

这些争议的裁决
,

对于今后解决类似的国际争议
,

无疑将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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